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办 〔2021〕 105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做好 2021年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的

通  知

各县 (市 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石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:

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,是党中央的重要决定,是 习近平

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亲自作出的重大决策,关系到脱贫成果

的巩固拓展,关系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,关系到全面建设社

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。为持续压紧

压实巩固脱贫成果责任,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,依据国家 《巩

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办法》和 《河南省 2021年巩固脱贫成果后评

估工作方案》精神,结合人社工作实际,现就做好 2021年巩固

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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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后评估工作要点

主要评估过渡期内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的政策落实情况 ,

重点关注政策是否保持总体稳定、是否有效衔接、是否全面落地

见效等情况。

(一 )责任落实。人社部门政策调整衔接和帮挟责任落实

情况。主要包括:人社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

市委市政府巩固脱贫成果决策部署,研究安排推进相关工作情

况;严格落实
“四个不摘

”
要求,调整优化、衔接落实政策及确

保政策连续性情况。

(二 )政策落实。主要是人社扶贫相关政策的调整优化、

衔接落实情况。重点关注兜底保障对象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合理

性,兜底保障政策调整执行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基本生活的影响。

(三)工作落实。一是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情况。重点关注

易地搬迁户就业产业、收入状况,安置点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入等

情况。二是脱贫人口就业情况。主要是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、区

域、时间、结构和工资水平等情况。重点关注公益性岗位、挟贫

车间、光伏电站和以工代赈政策的规范调整对脱贫人口增收的影

响情况;就业培训情况;务工收入水平变化情况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(一)建立指导服务机制

依托 《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平顶山市

人社系统
“
万人助万企

”活动实施方案>的 通知》(平人社 (2021)

2



33号 )中 服务工作组原小组成员及分工 (根据工作需要,第 二

组负责指导服务舞钢市、第六组负责指导服务鲁山县 ),开展对

分包县 (市 、区)开展指导服务工作。工作组主要督促、指导各

县 (市 、区)人社局在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中发挥好行业职能作用 ,

从而有力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工作组每

周不定期赴相关县 (市 、区)开展指导服务工作,次周一下午

17∶ 00前报送上周对联系的县 (市 、区)指导服务情况。

(二 )各县 (市、区)工作开展情况

1.例 会制度

各县 (市 、区)人社局实行周例会制度,做好班子会会议

记录,研究推进巩固脱贫成果工作,将会议记录复印提供给所联

系的服务工作组。

2.建立台账

建立脱贫劳动力、 “三类户
” (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

难户、脱贫不稳定户 )劳动力、易地搬迁安置点劳动力等三本台

账,实现台账动态更新,台账数据来源由县 (市 、区)乡 村振兴

局提供。

3.公益性岗位工作

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、管理工作,针对就业补助资金开发

的公益性岗位实现分类建立受益台账。

4.就业培训工作

各县 (市 、区)人社局做好就业技能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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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培训工作,提升易致贫等人员的就业技能,增 强他们的创业

意识,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,并建立受益台账。

(三 )走访落实

各县 (市、区)人社局将各类数据、相关表格 (详见附件 )

提供给所联系的服务工作组,服务工作组以县 (市 、区)提供的

数据为依据,随机开展抽查、走访活动,落实数据真实性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坚持较真碰硬。各县 (市、区)人社局要真抓实干 ,

要在思想上较真、在工作上碰硬,推动脱贫成果持续巩固;服务

工作组要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、好人主义,排除各种干扰。

(二 )强化问题核实与整改。对服务工作组发现的问题要

立行立改,争取把所有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,不得推诿扯皮、推

卸责任。

(三)严 肃工作纪律。服务工作组要总结县 (市 、区)提

炼探索的好经验、好做法,准确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

弱环节;各县 (市 、区)严禁提供虚假资料和不实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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